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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交易网签合同
示范文本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2014年，为进一步规范商品房交易行为，保障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平公正的商品房交易秩序，住房城乡建设部、工商总局联合印发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建房〔2014〕53号）。2019年6月，参照国家示范文本，结合广西房地产市场实际，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广西税务局、原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原广西银保监局联合印发了《全区房屋交易网签合同示范文本》（桂建房〔2019〕6号），其中包含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示范文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存量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租赁合同（示范文本）》《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地产抵押合同（示范文本）》共五个示范文本。
经过近年来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在商品房、存量房市场，还是住房租赁市场，全区统一的合同示范文本在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屋交易当事人权益、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群众法治意识的不断提升，数字化改革的持续深入，以及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的要求等，需要对《全区房屋交易网签合同示范文本》进行修订完善。
一是在合同制定依据上，2019版合同示范文本制定的主要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2021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物权法、合同法同时废止，2025年9月，《住房租赁条例》正式实施，因此合同示范文本依据和内容亟需修订。
二是在印发部门名称调整上，原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已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已更名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西监管局。
三是在健全合同备案和预告登记制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不动产预告登记制度，具有明晰不动产权利关系、预防多次处分交易风险，保障购房者最终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功能。合同备案制度是行之有效的维护商品房预售秩序的行政监管制度，和预告登记的有效衔接，更能够从行政监管和物权登记公示两方面防范交易风险，更好地保护购房人权利。
四是在预售资金监管上，在原有合同示范文本中，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条款较靠后，购房者不够重视，不注意核对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可能导致合法权益受损。需将该条款前置，让购房者充分注意并要求履行该条款。
五是在完善违约条款、争议解决方式上，增加多次处分违约条款，进一步防止出卖人“一房二卖”、“先卖后押”等多次处分房产的不规范行为，保护诚信一方，规范市场环境；引导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确定调解组织，提示当事人先行和解、调解，仍不能解决争议再起诉。
二、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住房租赁条例》等；
（二）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房屋网签备案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三、主要内容
（一）修订文本制定依据。将原五个示范文本中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相关内容统一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更新引用条款。
（二）修订部门名称。根据目前最新部门名称，将原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修订为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将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修订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西监管局。
（三）增加房屋预告登记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商品房预售监管协同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司法建议书》（法建〔1〕号）的建议，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中增加“第二十条  房屋预告登记”，原二十条顺延为第二十一条，预告登记有利于保障房屋买受人将来实现物权，也可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房二卖”“先卖后押”、执行异议纠纷等购房人权利认定难的问题，并新增预告登记主管部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作为联合印发部门。
（四）完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商品房预售监管协同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司法建议书》（法建〔1〕号）的建议，将《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示范文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存量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中资金监管内容提前至对应条款的第（一）点，让购房者充分注意并要求该条款。
（五）增加多次处分违约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商品房预售监管协同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司法建议书》（法建〔1〕号）的建议，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示范文本）》的房屋权利状况承诺中增加多次处分违约条款，防止出卖人“一房二卖”、“先卖后押”等多次处分的不规范行为，保护诚信一方，规范市场环境。
（六）完善合同争议解决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商品房预售监管协同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司法建议书》（法建〔1〕号）的建议，完善原五个示范文本的争议解决方式，引导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确定调解组织，提示当事人先行和解、调解，仍不能解决争议再起诉。



